
— 1 —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2 年 第 136 号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》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

大婴儿配方食品》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幼儿配方食品》《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》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

品》（以下统称新国标）将于近期陆续实施，为贯彻落实好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外贸平稳发

展，参照国际惯例以及国内的监管要求，经商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市

场监管总局，现就上述产品进口执行标准问题公告如下：

一、自新国标实施之日起，境外企业应按新国标生产输华食品。

在新国标实施日期前生产、进口的符合原国标规定的产品，根据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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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标准实施的规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，可在保质期内继续进口、

销售。有特殊规定的，以特殊规定为准。

二、为做好新旧标准衔接，进口货物境内收货人或其报关代理

人在向海关申报实际进境的上述产品时，必须填报“生产日期”，

生产日期应与商品标签上的生产日期一致，具体填报为 8位数字，

顺序为年（4位）、月（2位）、日（2位）。

上述要求分别自各新国标实施之日起执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2 年 12 月 30 日


	wpds__年号__Text
	wpds__序号__Text
	wpds__正文__File

